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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6年度东西湖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工程复核服务询价采购文件
（公告）


一、项目名称
2024-2026年度东西湖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工程复核服务
二、项目概况
依据市农业农村局下达的 2024-2026年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任务，东西湖区农业农村局需按照采购程序，为东西湖区新沟镇街刘家台，柏泉街高彭湾、陶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采购项目工程复核服务单位。
三、采购内容
本次采购东西湖区新沟镇街刘家台，柏泉街高彭湾、陶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的项目工程复核服务单位。工程复核服务单位需按现行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及行业标准、规范以及设计要求等进行工程复核，工程复核服务项目包括：工程外观与数量进行细致复核比例达到100%、提出工程复核发现的问题、并对复核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整改完成后出具工程复核服务成果报告。
四、采购限价
3个项目工程复核费用控制在6.1万元以内。
五、评定原则
在满足采购需求（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能够独立承担责任、能够独立完成复核服务的专业技术条件、近三年内在政府采购项目中无违法记录等）的前提下，报价最低的供应商将被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六、服务期（工期）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项目完成市级复核为止。
七、投标文件基本内容
报价资料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报价单、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承诺函、业绩情况等。以上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在必要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资料原件进行核查。
八、是否接受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九、支付方式
该项目完成市级复核后，区农业农村局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费用。
十、其他要求
参加询价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
十一、投标文件送达时间及地点
现诚邀潜在投标人对该项目进行报价。请投标人于2026年X月XX日XX时前，将盖章密封的投标文件递交至采购人指定地点。采购人地址为：武汉市东西湖区农业农村局（吴家山吴祁街11号）。
十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正宇，联系电话：027-83891219

东西湖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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